
B5 前沿观察 2021 年 12 月 1 日 星期三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王睿卿 E-mail:fzbfyzk@126.com

“轻罪体系构建与‘少捕慎诉’

理念的贯彻”研讨会综述
□李翔 刘杰

由上海市法学会司法研究会、 华东政法大学科研智库主办的华东政法大学科研智库论坛于 2021 年 11 月 20 日在上海成功召开。 本次论坛

以 “轻罪体系构建与 ‘少捕慎诉’ 理念的贯彻” 为主题。 与会人员围绕 “中国特色轻罪体系的建构标准与根据” “‘少捕慎诉’ 的价值理念与

实践问题” “轻罪体系与 ‘少捕慎诉’ 的理论与实践关系” 等三个议题展开研讨。

（一）“少捕慎诉”的正当化根据

“少捕慎诉” 理念最早的提出， 源于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

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 时隔多年， 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把“少捕慎诉” 确

定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 而不是拘泥于

未成年人犯罪。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

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韩东成认为， “少捕

慎诉” 与我国的“轻轻重重” 的刑事政策

是一脉相承的。 它整体的价值在于强化人

权保障和提高司法效率。 以民营企业涉诉

为例， 过往“办理一个案件， 垮掉一个企

业， 下岗一批职工” 的刑事司法做法已经

不能适应社会发展。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

察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刘强认为， “少捕

慎诉” 的正当化根据还在于， 最近二十年

来， 重罪的比率下降明显， 轻罪的比例明

显上升。 国家刑事犯罪的结构发生了质的

变化， 相应的刑事政策当然也要发生改

变。

（二）“少捕慎诉”司法适用的障碍

“少捕慎诉” 刑事政策的铺开， 有效

地推动部分地区降低羁押率和起诉率。 但

是， “少捕慎诉” 刑事政策的司法适用仍

然承受着巨大的阻力。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叶青认为， 可能存在几方面的原因， 刑事

政策规定的笼统， 导致政策运行的无序；

配套措施的不足， 导致政策运行的效率性

过低； 传统办案理念一时难以转变， 导致

政策运行的积极性不高。

在具体问题上， 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

法官徐明敏认为， 目前高羁押率的原因，

还是在于重惩罚轻保障、 重实体轻程序的

理念以及具体操作上的适用困境。 华东政

法大学教授张栋认为， “少捕慎诉” 在具

体的配套措施上， 可能出现“打左转向灯

往右走” 的现象。 主要问题在于程序的繁

琐， 例如， 不批捕、 法定不起诉、 存疑不

起诉， 均须经过检委会； 酌定不起诉， 甚

至要三级审批， 还须听证。 再如， 刑事政

策传递的信号是“少捕慎诉”， 但是案件

考评的时候， “不捕不诉” 又是审查的重

点。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包梦

娜认为， 目前较高的审前羁押率主要有三

方面原因， 一是， 立法中可适用逮捕的罪

名多， 司法对有前科劣迹的嫌疑人极其严

格； 二是， 逮捕适用的标准比较模糊； 三

是， 实践中办案人员可能存在异化逮捕目

的的做法。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第

八检察部副主任韩东成认为， “少捕慎

诉” 的适用障碍， 一方面是理念还没有转

变， 办案人员不想做； 另一方面， 是政策

易变性的特点， 导致办案人员不敢做。

“少捕慎诉” 刑事政策的适用困境，

抛开观念的待转变与程序的繁琐等原因

外， 有学者从技术的角度切入。 例如， 华

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程衍认

为， “少捕慎诉” 根本上是证明标准的问

题。 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可诉可不诉的不

诉， 它就是一个证明标准， 到这个标准你

就不能捕， 到这个标准你可以诉。 “少捕

慎诉” 贯彻的难度， 就在于证明标准的模

糊。

（三）“少捕慎诉”司法适用的对策

解铃还须系铃人， “少捕慎诉” 的司

法适用对策是以问题为着眼点的。 华东政

法大学校长叶青认为， 适用“少捕慎诉”

的关键在于， 第一， 转变理念， 统一共

识， 既关注侦查机关的源头治理， 也注

重检察环节的重点发力； 第二， 要尽可

能将原则性的政策转化为确定性的法律

规定或程序规定， 使之更加具有可操作

性。

政策的规则化的问题得到诸多认同。

上海大学讲师李思远认为， “少捕慎诉”

的贯彻， 有赖于理念走向规则。 理念如果

不走向规则， 那么理念随时可能消失。 以

“案件比” 为例， 只有从理念走向规则，

才具有可操作性。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

分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韩东成认为， 具体

的改进措施， 有赖于侦、 诉、 审一体的作

用。 政策应该更多地上升为法律， 而且还

需要是细化的法律。 以羁押听证为例， 只

有细化的措施， 一线办案人员才能更好地

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具体的方法上，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

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程衍提出， 以逮捕的三

个要件为例， 可以参照刑法三阶层理论

的判断方法， 依次判断犯罪的事实要件、

刑罚要件和社会危险性要件。 为了保障

证明标准的贯彻， 可以将刑事诉讼中的

裁判， 划分为过程性裁判和定罪量刑的裁

判。 在过程性裁判中， 避免以结果为导

向。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林喜芬认为， 贯彻

“少捕慎诉”， 需要技术、 实践和法律等层

面共同协同促进。 尤其是实践的角度， 以

逮捕为例， 可以通过认罪认罚制度提供更

多的量刑优惠， 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伏

法。

一、中国特色轻罪

体系的建构标准与根

据

（一）轻罪体系建构的根据

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的轻罪概念， 轻罪体系

的构建需要寻找自洽的根据。 同济大学教授金泽

刚认为， 从人类刑罚史的角度审视， 轻罪体系的

建构， 与刑罚轻缓化的历史趋势是保持一致的。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梁春

程认为， 不能忽视轻罪合理的犯罪化。 社会治理

的手段有很多种， 除了法律的方法， 还有经济的

方法、 科技的方法等等， 在法律的方法当中， 根

据“执法的金字塔” 原理， 从民事到刑法有一个

阶梯的适用过程。 而在适用刑法的时候， 还涉及

轻罪还是重罪的适用， 据此， 轻罪犯罪化具有一

定合理性。

（二）轻罪体系建构的标准

德国刑法中的轻罪是指科处 1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罚金刑的犯罪。 日本刑法没有明确区分重

罪与轻罪， 但轻犯罪法规定了被科处拘役或者科

料的轻罪行为。 我国轻罪体系建构的标准， 存在

“形式标准” 与“实质标准”， 法定刑与宣告刑，

1 年、 3 年还是 5 年等标准的争论。 上海海事大

学讲师朱奇伟认为， 可以根据法定最高刑为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作为轻罪的划分标准。 他同时认

为， 一方面， 根据 3年的标准， 我国刑法中的轻

罪罪名有 105个， 在司法实践中还面临供给不足

的局面。 实践中兜底性条款和实质解释的滥用，

需要通过继续增设轻罪或微罪来建构相对完善的

轻罪立法体系。 另一方面， 应当严格轻罪的立法

标准， 避免轻罪立法的滥用。 同济大学教授金泽

刚认为， 轻罪的意义在于对轻罪未完成形态的出

罪。 据此， 他认为， 法定最高刑为 3年以下有期

徒刑的罪名有 105个， 数量太多恐难接受， 提出

可以把轻罪的标准划分为 2年或者 1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与确定性的形式标准不同的是， 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研究室调研科科长俞小海提出了区别对

待的观点。 他认为， 轻罪体系的建构既要考虑到

检察院的“少捕慎诉”， 也要考虑公安机关的立

案侦查， 还要考虑法院的定罪量刑。 不同刑事诉

讼程序适用轻罪的标准， 是可以有差异的。 即使

是“少捕” 与“慎诉” 也存在区别， 逮捕的标准

更加主观， 而“慎诉” 则须要依照刑法的规定。

概而言之， 俞小海科长是将轻罪体系的建构与刑

事诉讼制度相对应的。

（三）轻罪体系配套的制度

单纯划分轻罪与重罪， 没有任何意义。 轻罪

体系的划分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

系， 正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昶所提出

的， 如何进一步推动轻罪体系与“少捕慎诉” 和

认罪认罚制度的有机融合， 是急需理论、 实务界

跟进的重大课题。

在具体的配套制度方面， 上海海事大学讲师

朱奇伟认为， 轻罪体系的构建过程当中， 有必要

探索前科消灭制度。 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 行为

人在入伍、 公务员考试的政审或者就业等各个方

面， 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附随后果。 罪责刑相适

应原则， 要求能够做到轻罪与重罪的区别对待。

换言之， 可以考虑建立对轻罪的犯罪记录附条

件、 附期限予以注销的配套制度， 并且与累犯制

度进行对接。

二、“少捕慎诉”的价值理念与实践问题

（一）轻罪体系是“少捕慎诉”的理
论依据

轻罪体系与“少捕慎诉” 关系密切。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昶认为，

“少捕慎诉” 司法政策的依据是轻罪体系，

与刑事法中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吻合

的。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王娜认为， 从宏

观上说， 轻罪体系是“少捕慎诉” 的实体

法根据， 是推动“少捕慎诉” 的动力源。

而“少捕慎诉” 的司法实践反过来有助于

实体法轻罪体系的完善， 进而根本上改革

中国刑事司法体制的效果。 上海社会科学

院魏昌东教授认为， 轻罪体系与“少捕慎

诉” 是皮与毛的关系。 有机结合起来， 可

以为国家创新的司法理念的推进和深化提

供有效的理论基础。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官李轲认为， “少捕慎诉” 只有

先植根于轻罪理论体系， 才能够真正体现

出司法追求的效果。 在司法政策和轻罪理

论的理解和适用上， 司法者要寻求同步

性。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林喜芬认为， “少

捕慎诉” 体现了个别化的因素， 个别化在

司法操作过程中影响少捕慎诉的具体落

实。 个别化在实体法中的体现是轻罪体系

的界定， 轻罪体系给少捕慎诉提供了重要

的基础； 而个别化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

现， 则是恢复性因素。 少捕慎诉体现在程

序法上对于被追诉人能够回到社会的考

虑。

虽然轻罪体系是“少捕慎诉” 重要的

基础之一， 但是“少捕慎诉” 的案件范围

是否仅限在轻罪体系下， 则需要思考。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戬就认为， 犯罪结

构类型变化以及认罪认罚从宽以及轻罪

体系是息息相关的。 探讨“少捕慎诉” 离

不开轻罪， 但是， 逮捕制度本身只是保障

性的措施， 不能简单以结果为导向， “少

捕” 是否仅在轻罪以下适用， 值得深入探

讨。

（二 ）犯罪结构的变化是 “少捕慎
诉”的实践动力

犯罪结构的变化， 深刻地影响着刑事

诉讼制度。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

昶提出， 近年来上海法院审结的严重刑事

犯罪比例的下降， 轻罪如危险驾驶罪的急

剧扩张， 需要司法办案人员尽快转变传统

观念。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

长殷勇忠认为， 在重罪比例下降， 轻罪迅

速增加的整体形势下， 需要在更高的水平

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同济大

学教授蒋惠岭认为， 程序正义的实现特别

需要与实体法的同频共振。 刑事领域的轻

罪比例等重大变化， 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

制度的重新构建。

在几类具体轻罪中， 可以重点考虑适

用“少捕慎诉”。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

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刘强提出， 第一， 提

升不捕率的适用空间， 主要在提高相对不

捕率的适用； 第二， 对于涉民营企业、 科

技创新、 特殊群体、 邻里纠纷、 企业内部

股权纠纷等类型的案件， 可以重点考虑

“少捕慎诉”。 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谢向英认为， 轻罪是立法上的轻罪，

而不应是司法上的。 司法上， 对于轻罪的

案件， 要结合“少捕慎诉” 政策， 平衡实

体法上的从严与程序法上的从宽。 在涉及

特殊群体、 市场主体、 认罪认罚、 当事人

和解、 危险驾驶、 没有被害人的等类型的

案件， 可以重点考虑“少捕慎诉” 的适

用。

构建轻罪体系以适用“少捕慎诉” 存

在操作难度，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第

六检察部副主任梁春程认为， 虽然不能忽

视轻罪合理的犯罪化， 但应看到， 轻罪体

系的构建是从立法的角度提出来的， 构建

轻罪体系势必涉及刑法典的变革， 存在操

作难度。 而司法追诉标准的提高， 可以考

虑成为替代性的解决方案。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三、轻罪体系与“少捕慎诉”的理论与实践关系


